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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社会组织作为调解人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政研室

摘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破解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为构建多元化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纠纷解决机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多元化的

纠纷机制的衔接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实践中遇到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相冲突的情况，该如何处理，或者是避免这种冲突的出现。出台相

关政策，允许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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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

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为构建多元

化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

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

政策，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多元化的

纠纷机制如何更好地衔接，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特别是实践中遇到的环境

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相冲突的情况，该如何处理，或者是

避免这种冲突的出现，因此，出台相

关政策，允许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应当是解决这一

问题的有效路径。

【内容】

自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办发〔2015〕

57 号）以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在全国快速开展起来，无论从数量

还是质量上，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

程。但是，目前根据实践中遇到的实

际情况来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存在一定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完

善，问题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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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公

益诉讼出现了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

况。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当社会组织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被告和当地的

行政部门，迅速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把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

诉讼中止。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完毕后，法院以此为由，对社会组织

提起的相关诉讼请求，不再处理。这

在某些程度上遏制了环境公益诉讼

的进展，也打击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2、对行政部门“执法+司法磋商

（诉讼）”监督约束机制不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赋

予了行政部门很大的权力，除了直接

的执法权之外，还有一个执法权就是

磋商+诉权。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

容易出现“胡萝卜加大棒”的现象，

目前制度的设计基本上是一个二元

制的结构，有关行政部门代表省市人

民政府直接与赔偿义务人磋商，其他

的力量无法进入。信息不透明，缺少

监督约束机制，甚至会出现执法不严

的问题，并且赔偿义务人支付的款项，

又进入了地方财政，成了一个另类创

收。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出现自身执

法懈怠和廉政风险的问题。

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

定》虽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参加磋商，

但可操作性较差。究其原因，一是赔

偿权利人侧重于维护地方经济利益，

环境问题一般让位于经济发展。但社

会组织往往重点关注地方政府部门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的不作为。二是信

息不透明，赔偿义务人与赔偿权利人

何时磋商、具体进展、磋商结果等信

息公开机制不足。最终的结果一是赔

偿权利人可能会排斥社会组织的参

与；二是社会组织了解不到磋商的具

体信息，无法参与。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解决途

径：

一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

当向社会公告。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

社会组织，看到磋商公告后，一般会

停止正在准备提起的公益诉讼。这样

可以有效节省司法资源。

二是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调解人制度。社会组织可以作为磋

商调解人，居中调解，一方面社会组

织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协助赔偿权利

人和义务人解决争议焦点问题，避免

上升为诉讼占据大量司法资源。另一

方面，也促使磋商过程更加透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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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信任度。同时，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协议应当向社会公开。

三是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损

害治理修复评审验收。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达成磋商协议之后，赔偿资

金是否已经落实到位、受损的环境是

否已经修复、修复是否已经达到了治

理恢复的目标，均是关键性的问题。

因此，社会组织继续跟进污染或破坏

问题的解决，从治理、修复到验收，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参与其中，确保磋

商效果的实现，避免磋商成为走过场。

【建议】

建议生态环境部出台相关规定，

规定社会组织作为调解人参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


